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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157       证券简称：中联重科     公告编号：2013－034 号 

 

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

公  告 

 
 

 

 

 

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（连同其附属公司统称“本公司”）从 2012

年第四季度开始，持续受到竞争对手全方位的恶意攻击。本公司不排

除近半年来持续不断的恶意举报活动为竞争对手所为。 

为使投资者和有关方更好地理解本公司披露的相关信息，本公司

董事会特做如下说明： 

一、关于营销业务数据与财务数据的说明 

“销售订单”与“退货订单”属营销业务系统数据，“销售收入”

和“销售退回”属财务系统的会计数据，两者既相互区别，也相互联

系。 

1、本公司的“销售订单”和“退货订单”，依据营销业务系统的

信息而归集。 

销售订单：营销部门与客户签订合同后，即在营销业务系统中建

立“销售订单”，此“销售订单”为业务合作信息，可以在一定期间

内执行完毕，也可以因各种原因而取消。 

退货订单：营销业务系统中形成“退货订单”的情形主要有以下

几种：（1）合同条款变更。包括变更买受人、产品种类或型号、结算

方式、价格或让利方式等；（2）机动车专用发票限制。因为终端客户

是到代理商处选购产品并现场提货，所以本公司在向代理商发货时，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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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营销业务系统中以代理商的名义创建“销售订单”；实现终端销售

时，由于部分代理商无机动车发票开具资质，本公司通过营销业务系

统建立“退货订单”，转回原“销售订单”中相应的产品信息，同时

以终端客户的名义在营销业务系统中重新建立“销售订单”；（3）产

品质量、类别或型号与客户要求不符；（4）收回产品。部分代理商市

场拓展能力较弱，为控制风险，本公司收回其未最终实现终端销售的

产品。为保证业务信息的完整性，本公司的营销业务系统不能被删除

或修改任何已建立的信息。订单信息的任何变更（包括以上几种情

形），均需在营销业务系统中形成“退货订单”，冲销原“销售订单”。

所以，一笔销售交易在营销业务系统中可能形成多笔“销售订单”和

“退货订单”。 

2、本公司的“销售收入”和“销售退回”，依照《企业会计准则》

及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》（以下简称“相关会计准则”）的要求，在本

公司财务系统中进行确认。 

本公司 2011 年、2012 年“销售收入”与“销售退回”数据表

如下： 

单位：人民币亿元 

项目 2011 年 2012 年 

销售收入总额 466.97  489.47 

销售退回 3.74  8.76 

销售收入净额（注） 463.23  480.71  

退货比率 0.80% 1.79% 

本公司 2012 年各季度“销售收入”与“销售退回”进一步分析

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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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：人民币亿元 

项目   销售收入总额   销售退回  销售收入净额 

 1 季度   116.41     0.32       116.09  

 2 季度   175.92     0.82       175.10  

 3 季度   102.90     3.01        99.89  

 4 季度    94.24     4.61        89.63  

 合计   489.47     8.76       480.71 （注） 

注：数据与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告相关科目金额一致 

2012 年下半年工程机械行业持续低迷，工程机械设备开工率大

幅下降，客户未来回款日趋困难。虽然本公司对已出售产品并不具有

回购责任，但考虑下游行业近期难以复苏，为控制风险，对于经营困

难、还款能力较弱的客户，经过双方协商，本公司同意了部分客户退

回产品的申请，导致 2012 年下半年“销售退回”高于上半年。 

3、本公司财务系统并非独立于营销业务系统， 营销业务系统主

要用于：（1）收集、分析营销业务信息；（2）记录产品流转过程；（3）

作为财务系统中会计核算基础数据的来源之一。当营销业务系统中的

“销售订单”、“退货订单”满足相关会计准则中对“销售收入”和“销

售退回”的确认条件时，相关信息被传递到财务系统进行会计核算。

一笔销售交易在营销业务系统中可能形成多笔“销售订单”和“退货

订单”，但在财务上只确认一次销售收入。 

4、本公司有专门的退换货管理制度，对退货条件（如产品质量、

类别或型号与客户要求不符）、退货流程、退款政策、退回产品的处

理等进行严格规定，营销部门、质量管理部门、财务部门及经营单元

分管负责人共同参与管理。营销部门在营销业务系统建立“退货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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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”，仓储部门确认实物入库，财务部门审核相关资料，对满足会计

准则中“销售退回”定义的，确认退货、并冲销“销售收入”。 

二、关于本公司 2013 年 5 月 29 日发布的《澄清公告》（公告编

号：2013-027，以下简称“先前公告”）中有关情况的说明 

1、 先前公告所引用的“销售订单”、“退货订单”，指本公司营

销业务系统中的华中区域的订单信息，而非财务系统的会计数据。 

本公司 2012 年华中区域营销业务系统数据与财务系统数据表如

下： 

单位：人民币亿元 

营销业务系统 财务系统 

销售订单 60.88 销售收入总额 52.10 

退货订单 13.64 销售退回 2.11 

比    率 22.4% 比    率 4.0% 

本公司 2012 年华中区域分季度“销售收入”与“销售退回”

数据表如下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人民币亿元 

华中   销售收入总额   销售退回  销售收入净额 

 1 季度    11.93   -   11.93  

 2 季度    18.23     0.17    18.06  

 3 季度    12.60     1.67    10.93  

 4 季度     9.34     0.27     9.07  

 合计    52.10     2.11    49.99  

由上表可见，华中区域“销售退回”主要发生在第三季度，且高

于公司整体退货水平，主要原因是：（1）2012 年初，本公司在该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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域市场制定了更加积极的销售策略，以获得更多有采购需求的客户，

从而提升本公司区域市场占有率；（2）2012 年下半年，预期中的区

域重大项目并未如期启动，导致部分客户没有获取足够的业务订单，

业务量急剧下降，经营陷入困难。虽然本公司对已出售产品并不具有

回购责任，但为控制风险，对于还款能力较弱的客户，经过双方协商，

本公司同意了部分客户退回产品的申请。 

2、先前公告中批露的三家客户均与本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，可

采购自用或代理销售本公司产品。该三家客户向本公司采购设备自用

部分，未发生退货，销售退回为 0。2012 年本公司通过该三家客户

实现的“销售收入”数据表如下： 

单位：人民币万元 

项目 

湖南祺润工业

有限公司 

武汉翼达 吴平仁 

销售收入总额（仅指其自用产品销售） 0  18,907.40 1,981.56 

销售退回 0 0 0 

销售收入净额 0 18,907.40 1,981.56 

代理销售 3,158.80 8,604.96 2,640.17 

通过其实现销售收入合计 3,158.80 27,512.36 4,621.73 

3、 先前公告中披露的“2012 年，本公司通过武汉翼达建设服

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武汉翼达”）实现的销售收入为人民币

27,512.36 万元”，该数据为本公司财务系统的会计数据，包括客户

自用 18,907.40 万元和代理销售 8,604.96 万元两部份。因代理销售

实现的“销售收入”记入终端客户名下,而非在该公司名下，本公司

对武汉翼达实现的“销售收入”为 18,907.40 万元，低于本公司 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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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 2012 年度财务报告中第五大客户的 23,827 万元，故武汉翼达不

是本公司前五大客户。 

三、关于本公司 2012 年度销售收入、应收款项﹑存货变动原因

的说明 

    1、2012 年下半年销售收入和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 

2011 年底，各方预计中国经济将于 2012 年上半年开始复苏，

中国工程机械行业也将随之实现新一轮的增长。基于这一判断，本公

司充分发挥技术、资金等优势，在 2012 年第一季度采用了较积极的

经营策略，有效提升了本公司产品的市场占有率，上半年经营业绩保

持较好的增长。 

但本公司在经营策略执行过程中发现，中国经济和工程机械行业

复苏低于预期。为此，本公司从 2012 年 4 月底开始研究未来市场持

续低迷和整个行业经营杠杆偏大的问题，逐步调整经营策略，陆续出

台一系列市场紧缩与风险控制措施。这些措施在 2012 年下半年得到

进一步强化：（1）改进新合同的条款，包括提高首付比率、缩短合同

期限、增加全款销售、减少分期销售。（2）加强应收账款催收，更加

严格地执行各项减损措施，包括设备回收、调解及诉讼等。 

由于中国宏观经济、工程机械行业在 2012 年下半年持续低迷，

加之本公司采取以上市场紧缩与风险控制措施，因此本公司从第三季

度起，销售收入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，利润下降，这与中国工程机

械行业其它各上市公司销售收入或利润变动趋势是一致的。 

2、2012 年度应收款项增长的主要原因 

（1）中国工程机械行业普遍采取的是信用销售模式，回款期一般

为 2 到 4 年，随着销售规模的迅速增长就必然会累积较大的应收账款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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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2012 年经济形势低迷，由于市场需求不足、终端客户回款

较差，导致本公司应收逾期上升； 

（3）虽然应收款项金额在增加，但就应收账款减值而言，本公司

对具有特定风险的客户应收账款逐一评估债权可收回金额，对预计未

来现金流的现值与账面价值的差异计提坏账准备，对于没有特殊风险

的应收账款则以组合方式评估信用风险特征，根据账龄计提坏账准

备。2012 年计提的坏账准备较上年计提增加 3.48 亿元人民币、增长

207%，坏帐准备的增幅远高于应收款项的增幅。 

3、2012 年度存货增长的主要原因 

（1）基于对行业发展的相对乐观，本公司确定的 2012 年经营目

标偏高，而实际仅达目标的 77%（根据其它七家工程机械类 A 股上

市公司披露的数据统计，该七家公司 2012 年实现的营业收入占其经

营目标的平均比例约为 67%）； 

（2）本公司按照年度经营目标编制的采购、生产计划与市场实际

需求差距较大，导致采购周期较长的进口件及制造周期较长的产成品

库存增加； 

（3）鉴于 2012 年度存货增长，本公司审慎地对存货进行了评估，

充分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，存货跌价准备当年计提较上年计提增加

1.06 亿元人民币、增长 131%，存货跌价准备的增幅远高于存货的增

幅。 

    四、关于举报材料中相关信息的说明 

    自 2009 年以来，竞争对手以黑客或间谍手段渗透到本公司内部

信息系统，非法获取本公司的商业机密。针对近期的举报，本公司业

务部门进行了内部核查，发现举报材料及媒体报导中所列举的案例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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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据，部份内容与本公司基层业务信息相符，但这些基层业务信息并

非财务数据，也与本公司在财务报表反映的结果不一致。据此，本公

司判断举报材料系非法窃取公司某些区域基层业务信息并人为篡改

而成，举报者未能区分业务信息与财务信息，举报材料连财务数据都

不是，财务造假更无从谈起，本公司认为本次举报只是抹黑、攻击本

公司系列行动之一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  事  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三年七月二十三日 




